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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东莞市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

若干政策措施》的政策解读 

 

一、背景和意义 

出台《东莞市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政策措施》

（下称《政策措施》）是贯彻党的二十大、二十届三中全会、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

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

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3〕11 号）、

《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

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9 号）、《广东省进一步加大吸引

和利用外商投资力度的专项实施方案》（粤商务规字〔2024〕

2 号，下称《省实施方案》）等相关文件指示精神的重要政

策举措，有利于我市优化外商投资营商环境，扩大对外开放

水平，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，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政策措施》聚焦推动我市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目

标，主要从促进利用外资提质增效、加大外商投资促进工作

力度、落实财税支持政策、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、加

强外商投资权益保护以及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等六个

方面共提出 22 条措施。 

第一部分，促进利用外资提质增效，共 5 条措施。主要

对鼓励在莞外资企业升级为地区总部、支持外商在莞设立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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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机构、促进重点领域外商投资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

拓宽吸引外资渠道提出支持措施。 

第二部分，加大外商投资促进工作力度，共 3 条。主要

是对提升外资招引工作机制、积极实施投资东莞全球推广行

动以及完善外商投资项目服务保障提出支持措施。 

第三部分，落实财税支持政策，共 5 条。主要是通过落

实省级外资财政支持政策、优化市级外资财政支持政策、促

进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、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税收优

惠政策以及支持外资投向国家鼓励发展领域等措施，以提升

我市吸引和利用外资水平，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企业来莞投

资，促进在莞外商投资企业加大投资。 

第四部分，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，共 2 条。主要

是针对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以及平

等享受支持政策等提出支持措施。 

第五部分，加强外商投资权益保护，共 3 条。针对健全

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、深入开展

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等提出支持措施。 

第六部分，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水平，共 4 条。针对优

化外商投资企业外籍员工停居留政策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与

总部数据流动、统筹优化涉企联合执法检查以及强化外商投

资企业服务保障机制提出支持措施。 

三、《政策措施》的主要奖励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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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市两级政策具体资助标准 

在我市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年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合计

达到 5000 万美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省有关政策予以支持；

年新增实际外资金额合计达到 1000 万美元（含）至 5000 万

美元（不含）的，按市有关政策予以支持；省、市两级政策

不叠加奖励。具体资助标准如下： 

《政策措施》外资奖励政策一览表 

政策

级别 

资金 

来源 

奖励门槛 
奖励标准

（不高于） 

单个企业最高 

奖励（人民币） 

年新增实际

外资规模 
行业∕领域 

在当

年度 

在政策执行

期内累计 

省级 

省、市

财政

各按

5:5 比

例分

担 

5000 万美元

及以上 

高技术制造业 3% 
5000

万元 
1.5 亿元 

其他制造业 

2% 

5000

万元 
1.5 亿元 

高技术服务业 
2000

万元 
8000 万元 

其他行业 

（不含金融、房

地产） 

1% 
2000

万元 
8000 万元 

1000 万美元

及以上 

外资跨国公司

总部奖励 
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 

市级 

市、镇

街（园

区）财

政各

按 5:5

比例

分担 

1000 万美元

（含）至

5000 万美元

（不含） 

高技术制造业 2% 

 

其他制造业 

高技术服务业 
1.50% 

其他行业 

（不含金融、房

地产） 

1% 

其中：利润再投

资项目 

以上对应比

例追加

0.5% 

1000 万美元

及以上 

世界500强企业

投资项目 
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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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、世界 500 强投资企业认定条件 

认定类型 总部类别 
注册地/经

营场所 

境内外独立法

人企业数量 

境内公司注

册资本 

境外母公司

资产金额 

外资跨国

公司地区

总部 

地区总部 

东莞市 

被授权管理

的境内外独

立法人企业

不少于 3 家

（其中至少

有 l 家注册

地在广东省

以外地区） 

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实

际缴付注册

资本不低于

200万美元， 

资产总额不

低于 2 亿美

元。服务业

企业设立地

区总部的，

境外母公司

资产总额不

低于 1 亿美

元 

总部型机

构 

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，

实际缴付注

册资本不低

于 100 万美

元；属分支

机构的，总

公司为其拨

付的运营资

金应不低于

100万美元 

资产总额不

低于 1 亿美

元，且在中

国境内总公

司累计缴付

的注册资本

不低于 200

万美元 

世界 500强

投资企业 

出资当年起计前三年，投资方被《财富》杂志评选为世界 500强

企业 

（二）奖励政策举例说明 

【案例 1】东莞 A 公司(非金融、房地产企业）2025 年

新增实际外资 3000 万美元（以商务部实际纳统时间为准，

下同），该公司于 2022 年获广东省认定为外资跨国公司地

区总部，问 A 公司可否申请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奖励？ 

答:可以。2021 年 10 月，我省新修订出台了《广东省鼓

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》（粤商务规字〔2021〕3 号），

提出了新的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总部型机构认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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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企业（非金融、房地产企业）只要在 2021 年 10 月后

获我省认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总部型机构，且年新增外

资达 1000 万美元及以上，可申请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。 

【案例 2】东莞 B 公司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，2025 年新

增实际外资 6000 万美元（其中，3 月份 4000 万美元，12 月

份 2000 万美元），该公司可申请多少奖励金额？ 

答:根据政策规定，东莞 B 公司符合省级外资奖励政策，

主营业务属于高技术制造业，按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

3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具体计算为：申报金额＝6000 万美元

×7（汇率）×3%＝1260 万元。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按 1：7

计算，下同） 

【案例 3】东莞 C 公司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，2025 年新

增实际外资 4000 万美元，该公司可申请多少奖励金额？ 

答:根据政策规定，东莞 C 公司符合市级外资奖励政策，

主营业务属于高技术服务业，按不高于新增实际外资金额

1.5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具体计算为：申报金额＝4000 万美元

×7（汇率）×1.5%＝420 万元。 

【案例 4】东莞 D 公司（非金融、房地产企业）的投资

方 2023 年被认定为《财富》世界 500 强企业，且 2025 年新

增实际外资 1500 万美元，问 D 公司可否申请世界 500 强企

业来莞投资项目奖励？ 

答:可以。根据政策规定，出资当年起计前三年投资方被

《财富》杂志评选为世界 500 强的东莞外商投资企业(非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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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、房地产企业），年新增外资 1000 万美元及以上的，可

获一次性奖励 500 万元。因此，东莞 D 公司可申请一次性奖

励 500 万元。 

【案例 5】东莞 E 公司为其他行业企业（非金融、房地

产企业），2025 年新增实际外资 2000 万美元，并以利润再

投资的方式出资，且在 2025 年全市利润再投资形成实际外

资金额排名前 15 名，该公司可申请多少奖励金额？ 

答:根据政策规定，东莞 E 公司符合市级外资奖励政策，

主营业务属于其他行业（非金融、房地产企业），按不高于

新增实际外资金额 1.0%的比例予以奖励，且符合利润再投资

追加 0.5%奖励的规定，具体计算为：申报金额＝2000 万美

元×7（汇率）×（1.0%+0.5%）＝210 万元。 

四、政策实施期限及同类型政策处理 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

日，具体政策措施有明确执行期限的从其规定；其中第十条

和第十一条外资奖励资金由市、镇街（园区）财政各按 5:5

比例分担，与此前我市出台的同类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

执行。 

 


